
五、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13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3个工作日

六、审批收费

不收费

七、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印发安全生产许可证书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八、咨询及监督渠道

咨询电话0692-2127654，监督电话0692-2121969

咨询及投诉地址：德宏州芒市目瑙纵歌路40号德宏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建筑市场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

九、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网上服务大厅－“受理机构”—“州住建局”—“建筑工程类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办事指南”

直接领取：受理窗口

附件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办事流程示意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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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ZN-1100201000-2018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办事指南（简版）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1月20日发布

一、受理范围
本行政许可适用于德宏州州内进行工商注册的建筑施工企业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须取得营业执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证书（或经当地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与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证书同时申报，待取得资质证书后补报资料），申请新办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按照《云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的要求执行；州、市、县属建筑施工企业塔机备案，由当地县、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初审，报州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审核。 

　　二、审批条件

（一）云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表（样式可从云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网下载。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施工资质证书（复印件）。

（三）企业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目录及文件（依据现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企业业务制定）。

（四）保证企业安全生产投入的证明文件（包括企业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管理办法或规章制度、年度安全资金投入计划及实施情况）。

（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证明文件（包括企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的文件、安全管理机构的工作职责，负责人的任命文件、安全管理机构组成人员明细表）。 

（六）1.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总经理、分管生产经营的副经理、安全总监）取得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A证）人员数量不少于3人。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取得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人员数量，应满足《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云建质〔2008〕91号）第八条规定的最低标准，即总承包特级资质不少于6人，一级资质不少于4人，二级及以下资质不少于3人；专业承包一级资质不少于3人，二级及以下资质不少于2人；劳务分包资质不少于2人。上述人员且应满足《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实施意见》（云建质〔2015〕206号）第十条规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应当既有可以从事起重机械、土石方机械、桩工机械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也有可以从事除起重机械、土石方机械、桩工机械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以外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3.项目负责人取得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在项目实施阶段进行备案审查。

（七）企业特种作业人员名单及操作资格证书（复印件）。 

（八）企业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年度安全培训教育材料（包括企业培训计划、培训考核记录）。 

（九）从业人员参加保险的证明（复印件）。 

（十）施工起重机械设备清单及检测合格证明（复印件）。

（十一）职业病危害防治措施（针对本企业业务特点可能会导致的职业病种类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 

（十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及施工现场易发生重大事故的部位、环节的预防，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根据本企业业务的特点，详细列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和易发生重大事故的部位、环节，制定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控制措施和应急预案）。

（十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本着事故发生后能够有效组织救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原则，制定针对性方案，列出救援组织人员详细名单、救援器材、设备清单，以及救援演练记录）。申请人必须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十四）州内企业具备合法的营业执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发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十五）企业具备符合国家安全生产规定塔机安装、拆卸、日常维护操作人员。

三、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德宏州芒市芒罕路32号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办事窗口：德宏州政务服务中心州住建局窗口或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质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30；节假日除外。

四、申请材料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
/
复印件
	纸质
/电子
文件
	份
数
	新
办

	1
	德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表
	原件
	纸质
	1
	√

	2
	企业营业执照和施工资质证书
	复印件
	纸质
	1
	√

	3
	企业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目录及文件
	原件
	纸质
	1
	√

	4
	保证企业安全生产投入的证明文件
	原件
	纸质
	1
	√

	5
	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证明文件
	原件
	纸质
	1
	√

	6
	企业法人、技术负责人、专职安全员证件
	复印件
	纸质
	1
	√

	7
	本企业特种作业人员名单及操作资格证书
	复印件
	纸质
	1
	√

	8
	本企业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年度安全培训教育材料
	复印件
	纸质
	1
	√

	9
	从业人员参加保险的证明材料
	复印件
	纸质
	1
	√

	10
	施工起重机械设备清单及检测合格证明
	原件
	纸质
	1
	√

	11
	职业危害防治措施
	原件
	纸质
	1
	√

	12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及施工现场易发生重大事故的部位、环节的预防，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原件
	纸质
	1
	√

	13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原件
	纸质
	1
	√

	14
	云南省塔式起重机备案申请表
	原件
	纸质
	1
	√

	15
	塔机产权证明：塔机购置发票，购销合同
	复印件
	纸质
	1
	√

	16
	塔机出厂证明：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制造监督检验证明（2014年前生产设备）、安装使用说明书（原始资料）
	原件
	纸质
	1
	√

	17
	企业合法的营业执照、建筑施工企业资质、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发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复印件
	纸质
	1
	√

	18
	塔机操作人员：每台塔机至少配备1名司机、2名起重司索信号工
	原件
	纸质
	1
	√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同时加盖公章。

